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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汽车西站附近夜市规范点的管理竟“外包”给了一个私人市场，市场派
人对摊位收取高额摊位费， 致使路边摊比市场门面还要贵。 此事经本报报道后
（相关内容详见本报10月31日A11版）引发了强烈反响。

“羊毛出在羊身上，摊位费高了会导致商品价格贵，最后还不是得由消费者
买单？”“如果每个夜市规范点都是类似情况，那82个点一年下来得收多少钱？这
笔钱最终又去了哪里？” 不少读者来电认为，“夜市规范点的管理相当不规范，有
关方面应反思”。就此，记者采访了辖区街道、城管等相关部门。 ■记者 杨艳

长沙夜市收费乱象·系列报道之三

画个编号就可收费、摊位费比门面费还高，街道称未参与

城管称夜市规范点收费至今无标准

夜市摊贩的管理是一个复杂的
社会问题， 如何有效规范流动摊贩，
是一个考验城市管理水平的大课题。

目前， 长沙在地摊管理上采取
了宽容的状态。 长沙市城管局在全
市范围内规范出82个夜市规范点
后， 地摊开始合法化，“夜市该不该
存在”的问题，转变为“该怎样存在
和管理”。

零门槛不现实，而收费无标准、
收费主体不明、 监管力度不够又困
扰着长沙夜市政策的推行者， 归根
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好政策要得到落实，才能让民
众真正受惠， 而得到落实的关键一
点，就是政策制订要有前瞻性，要有
配套设施，才能避免出现这种“规范
点不规范”的尴尬。

2006年， 长沙汽车西站附近成立了一个大型的
小商品市场，这里曾是流动摊贩“盘踞之地”，确实
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2009年，该市场周
边纳入夜市规范点，地摊正式合法化。按道理
来说， 规范的小商家聚集会带来更多人气，
市场方应持欢迎态度并做好服务工作。 可
事实是， 市场管理方对规范点内的摊位
收取了高额费用， 折算下来高达3000
元一个平方， 比市场内一些正规门面
的价格还要高。140个摊位一年能收
百余万。

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擅自在
南园路这条主干道上画编号，
收取200元一个月的摊位费。
调查发现，收费者居然是市
场的经营户。市场管理方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收
费不算高， 他们投入
了人力物力， 还要
应酬辖区的城管
执法人员，这些
费用都因规
范点产生。

街道：承认监管不力，但没有参与收费

夜市规范点出现诸多乱象
回放 回应

“规范点不规范”的尴尬
如何破解

在前期的暗访中， 记者曾以摆摊者的名
义与市场保安部经理张明亮打过交道， 他曾称

市场每年向城管上交50万元。尽管有湖南电视台
都市频道“都市晚间”栏目记者的视频资料作证，但

后来他又改口称没有上交过50万元，只是每年花了5
万元的应酬费用。他解释称这是因夜市的特殊性，在城

管执法人员下班时营业，而市场管理方又没执法权，他们
邀请城管执法属于加班，因此出现了应酬开支。

“就算没有以现金形式出现，但应酬
费也是不允许的。”岳麓区城管局纪委书
记余新跃表示， 城管执法属正常职务范
畴，纪委会调查此事。同时，余新跃也呼
吁道，夜市规范点政策推行至今，还未出
台有关“摊位费”或“卫生费”的收费标
准，他希望上级部门和物价、工商、税务
等部门联动，制定规范性文件。

城管：执法应酬费高达5万？绝不允许

10月30日晚8点， 长沙汽车西站附
近，一排夜市摊位依次摆开。记者李丹摄

按长沙市城管
局的要求，夜市规范点

由辖区街道进行监管。10
月31日，记者来到望城坡街

道办事处。“收费是市场方的
行为，跟街道没关系。”街道

城管办主任易晓阳在现场查看
了经营情况后表示，该规范点的

经营时间和经营地点都存在违规
情况，并当场责令市场方进行整改。

易晓阳称，因街道人力跟不上，加上
规范点在市场范围内， 如果市场不参与
管理，确实不利于统一管理。而交给市场
方管理后，又出现诸多乱象。“我们确实
监管不力，下一步会与市场沟通，包括下
调费用， 不能让规范点成为私人谋利的
工具。” 对于规范点外延伸出来的摊贩，
他表示这属于占用人行道和公共资源的
违规行为， 并将对擅自画编号收费者进
行调查，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